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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制度的通知  

 
(川办发[2009]38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

发〔2008〕21号）和《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拨付地震灾区工伤保险基金缺口补助资金

的通知》（财社〔2009〕6号）等文件精神，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统筹作用，增强基金风险共济能力，经

省政府同意，现就建立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制度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级调剂金的资金筹集 

  2009年起建立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制度，省级调剂金从2009年开始实施调剂。各市（州）及省本

级按上一年工伤保险费收入总额（基金财务决算数，下同）的3%上缴省级调剂金，省级调剂金累计总

额不得超过全省上年工伤保险费实际征缴收入总额的20%。 

  省级调剂金年度上解计划由省职工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根据上年基金实际征收额提出方案，报经

省劳动保障厅和省财政厅审核后下达各地执行。各市（州）及省本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依照其上解计

划，在当年9月30日前将资金上解省级工伤保险基金财政专户。 

  二、省级调剂金的使用条件 

  申请使用省级调剂金的统筹地区，必须严格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等政策法规，完成了上年度参

保扩面和基金征缴任务，实现了市（州）级统筹，并足额上解了省级调剂金。同时须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一）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发生生产事故，一次因工死亡10人以上（含10人）的； 

  （二）发生重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统筹地大量职工伤亡，市（州）及省本级一次因工死亡10人以

上（含10人）的；  

  （三）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不足支付3个月（含3个月）工伤人员待遇的。 

  三、省级调剂金的使用工作程序 

  省级调剂金原则上每年调剂一次，特殊情况下可以实施紧急调剂。申请使用省级调剂金的市

（州）及省本级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提出具体理由，市（州）劳动保障局和财政局（省本级由省职工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向省劳动保障厅和省财政厅书面申请（附上相关资料）。省劳动保障厅对申请

使用省级调剂金的相关资料审核后提出调剂意见，商省财政厅同意后，由省劳动保障厅和省财政厅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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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文下拨资金。 

  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通过省级工伤保险基金财政专户汇集和下拨。省职工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对

省级调剂金单独设明细账核算管理。 

  建立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制度，对提高全省工伤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非常重要。各地要从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和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统筹作用的高度，深刻认识建立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制度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统一认识，履行职责，严格按规定上解和使用省级调剂资金，推进我省工伤保险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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